湖口县城镇供水价格及城乡供水一体化

农村供水价格拟定收费标准

（征求意见稿）

一、拟定的城镇供水价格调整标准

                                         单位：元/吨

	类  别
	调整前水价

（扣除水资源税0.08元/吨）
	拟调整

水价

	一类
	居民生活用水
	第一级阶梯用水
	1.48
	1.58

	
	
	第二级阶梯用水
	2.26
	2.37

	
	
	第三级阶梯用水
	4.6
	4.74

	
	
	合表户居民用水
	1.54
	1.64

	二类
	非居民  用水
	非居民用水

（第一档用水）
	1.92
	2.05

	
	
	工业园区工业用水

（第一档用水）
	1.72
	

	三类
	特种用水（第一档用水）
	5.92
	7.9


1.上述价格不包括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税，水资源税仍按现行政策执行，污水处理费应按用水实际征收类别收取（代收）。
2.为充分考虑低收入特困家庭的承受能力，减少水价调整对其影响，对享受常年低保待遇居民每户每年免费供应36吨自来水，免费方式采取先按月交费，年终办理返还。
3.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供水价格按照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价格1.58元/吨（不含水资源税）执行。
二、拟定的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价格标准

根据我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同监督”原则，依据我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拟定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价格按照本次调整的城镇供水收费标准执行，即：居民生活用水1.58元/吨（第一阶梯）；非居民用水2.05元/吨；特种行业用水7.9元/吨；以上水价均不含水资源税，当我县城镇供水价格有所调整时，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价格自动调整到位。
为充分考虑低收入特困家庭的承受能力，减少水价对其影响，对农村五保户、低保户每户每年免费供应36吨自来水，免费方式采取先按月交费，年终办理返还。


